附1：

国家助学金、学校助学金实施办法

为做好国家助学金和学校助学金认定工作，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地分配资助资源，依据国家和省有关助学金管理办法，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认定办法。

1、 对象要求

1、本学年度已被学校认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三个等级），国家助学金只限于计划内学生；

2、本学年度无任何违纪现象和不及格科目。

二、助学金额及比例
1、国家助学金分为三个等级：一等3000元，二等2000元，三等1000元，三个等级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

2、学校助学金分计内学生和计外学生两种情况。

（1）计内学生已享受国家助学金，但考虑到部分学生经济压力过大，学校助学金对于已享受一等国家助学金的同学再补助1000元；

（2）为使计划外学生感受到学校的关怀，享受同等待遇，学校对于计外学生亦设立与国家助学金模式相同的助学金，金额为：一等4000元、二等2000元、三等1000元，三个等级各占三个之一，但总资助比例控制在全体计外学生的6%以内。

三、认定标准

原则上国家助学金一、二、三等分别对应于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中特别困难、困难、一般困难三档。

四、认定程序

1、学生工作处根据省教育主管部门下发的国家助学金指标，根据人数比例向各学部发布获资助名额，在人数计算上，采取向本科学生适度倾斜的原则，即本科生人数(折合数)=实际人数*1.3。

2、各学部根据本部门名额数分配好每个班级的指标数，在人数计算上同样采取向本科生倾斜的上述原则。

3、班级和学部进行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在学部认定名单无异议后根据学校下达的助学金指标按照对应关系确定各等级助学金人数及名单，并将结果在本学部范围内予以公示。

4、学部将名单报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经审核无误后报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5、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将名单报省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五、发放

对于已经交清学校所有学费的获资助同学，学校按月发放，未交清学费的同学抵学费。

六、工作要求

辅导员为班级认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学部学生工作领导为学部认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切实履行工作职责，确保认定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